
申辦交通違規事件委任書

茲委任　　　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基隆監理站辦理本人：

1. □汽車；□機車駕駛執照證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2. □汽車；□機車牌照號碼：□□□□   □□□□           

3. 違規舉發單第：                  號。（※必須填寫） 
（備註：請於上列申辦項目打勾） 

委託領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本人□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
書、□違規案件之吊扣（銷）執行單、□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通知單、□其他
並確實轉交本人，且確轉知處分之內容，如有違誤，本人願負所有責任。
另駕照吊扣期間不得駕車，如有違反駕照吊扣期間駕車者應依道路管理處
罰條例第 21 條（含 21 條–1）第 1 項第 5 款規定裁處，絕無異議，特立
此書。（※備註：請於上列收取單據項目打勾）

此致              

基隆監理站



委任人（違規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（須出具身分證正本、印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段     巷    弄     號之   （    樓之   ）。

電    話：(公)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；(宅)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行動電話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

受任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（須出具身分證正本、印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段     巷    弄     號之   （    樓之   ）。

電    話：(公)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；(宅)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行動電話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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